
3-3第3章 所有權移轉登記

壹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意義、要件

所有權移轉登記是什麼？為什麼重要？

不動產交易離不開登記，尤其是「所有權」的移轉。從買賣、贈與，

到法院拍賣或徵收，這些行為背後的法律依據，就是透過所有權移轉登記

來完成。它的核心意義，是當土地或建物的所有人變更時，經由法定程

序，由地政機關將新權利人記載於登記簿，使權利變動具有效力。

一、意義

 總登記後，所有權因移轉、分割、合併、增減或消滅時，所為之變更登

記。（土登§93）

 移轉原因如買賣、贈與、交換、分割、土地徵收、照價收買、法院拍

賣、法院判決、和解或調解等。

二、所有權變更登記要件

1 須為已完成總登記之土地或建物。

2 須在時限內辦理：

1. 權利變更登記：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。

2. 繼承登記：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。（土登§33Ⅰ）

 所謂權利變更之日就是登記原因發生的基準日期（如下圖），在土

地稅法30條也有類似規定，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雙方當事人應在訂

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，向土地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。而繼承為

法律事實，繼承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就繼承其權利與義務，然而不

動產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，故繼承登記的申請期限便是以被繼承人

與死亡之日作為原因發生日期起算六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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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所稱權利變更之日指下列各款之一者（土登§33Ⅲ）：

1. 契約成立之日。

2. 法院判決確定之日。

3. 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日。

4.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，經法院核定之日。

5. 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，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。

6. 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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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產權移轉證明書示意 資料來源：作者提供）

7.法律事實發生之日。

法條濃縮精華

◆ 口訣：契、判、解、解、仲、產、實（氣派的姐姐種彩色的石頭）

1. 契約→成立之日

2. 法院判決→確定之日

3. 訴訟上和解或調解→成立之日

4. 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→法院核定之日

5. 仲裁法作成之判斷→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

6. 產權移轉→證明文件核發之日

7. 法律事實→發生之日

4 需權利主體發生變更

5 需完納土地增值稅或契稅

1. 土地移轉應先向所轄稅捐分處申報現值，繳納土地增值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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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，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

三十日內，檢同契約及有關文件，共同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

權登記，並共同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。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

登記者，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。（平均地權條例§47）

2. 建物移轉應先向所轄稅捐分處申報繳納契稅：

 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

者，均應申報繳納契稅。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，免徵契

稅。（契稅條例§2）

6 需須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：

 如土地法§16基本國策、土地法§17外國人不得取得之土地、土地法

§18平等互惠原則、農業發展條例§33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、民法

§799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不得與共有部分及其基地分離移轉等

小練習

 一般的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依法應於土地變更後多久期限內為之，逾期

申請將被處以罰鍰？

   1個月  

   3個月

   6個月

   1年

 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 1 個月內為之。下列何者

非屬所稱權利變更之日？

   法院判決確定之日

   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

  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調解成立之日  

   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日

 依土地登記規則，權利變更登記與繼承登記之相關規定為何？（95普

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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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多久之內為之？所指權利變

更之日為何？逾期如何處罰？請詳述之。（103地特）

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，申請登記時，應提出登記申請書及登記原

因證明文件，此所謂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」究何所指？請舉實務上案

例說明之。又其與登記原因發生日期間之關係為何？請舉登記實務上

例子說明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如何決定？（25分）

【104地政士】

題型3-1 考意義類型─登記原因證明文件

題型分析

本題看似實務題，需要進行申論，但實際上主要在考土登§33。這類題

型可用常理推導，並小題大作舉例發揮，關係的部分可將相關的法條都寫出

來，增加答案豐富度，並代入法條即可。

解題關鍵字及答題模板

何謂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指證明該登記原因之相關文件

舉實務上案例 如買賣契約書、贈與契約書皆是

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與

登記原因發生日期間

之關係

權利變更之日＝登記原因發生之日＝登記原因證

明文件所記載的日期

舉例登記原因發生日期

如何決定

→ 原因發生日期，即為

權利變更之日

●相關法條：土登§33（權利變更之日）

口訣：契、判、解、解、仲、產、實

1. 契約→成立之日

2. 法院判決→確定之日

3. 訴訟上和解或調解→成立之日

4. 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→法院核定

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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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仲裁法作成之判斷→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

6. 產權移轉→證明文件核發之日

7. 法律事實→發生之日

擬答   

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，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，依序作答

申請登記應提出之基本文件為登記申請書、登記原因證明文件、權

利書狀、身分證明、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，合先

敘明。

1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之意義

 土地權利之取得、設定、移轉、喪失或變更，應辦理登記。（土地

登記規則第4條）登記原因種類繁多如買賣、繼承、贈與，而登記

原因證明文件指證明該登記原因之相關文件。

2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舉例如下：

1. 辦理買賣案件之公定格式買賣移轉契約書。

2. 辦理贈與案件之公定格式贈與移轉契約書。

3. 辦理繼承登記時之被繼承人死亡記事戶籍謄本。

4. 法院執行拍賣取得之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等。

3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與登記原因發生日期間之關係

1.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證明文件上所載之日期，即為原因發生日期，

例如公定格式買賣移轉契約書上所載之日期。

其實這些文件，都可用常理推論出來。如何證明雙方有買

賣／贈與關係？如何證明屋主（被繼承人）過世了？所以

讀書考試之餘，考生也要社會化，就不必花費腦力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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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依規定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

內為之。試問所稱「權利變更之日」為何？請依規定分別說明之。 
（25分）

【99地政士】

題型3-2 考意義類型─權利變更之日

題型分析

本題是經典的「權利變更之日」定義題型，考土登第33條的理解與背

誦。核心是要知道變更登記原則應在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（繼承登記是

六個月內）辦理，而所謂的「權利變更之日」依規定明列七種情形。

2. 申請期限：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

內為之

3. 若為繼承登記：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（土

地登記規則第33條參照）

4. 逾期罰鍰計算：聲請逾期者，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

之罰鍰，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。（土地法第73條）

4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即為權利變更之日，其決定依下列各款之一者：

1. 契約成立之日。

2. 法院判決確定之日。

3. 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日。

4.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，經法院核定之日。

5. 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，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。

6. 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。

7. 法律事實發生之日。（土地登記規則第33條參照）




